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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有关工作的通知
吉环综合字〔2026〕1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新区（梅河口市）生态环境局：

　　为贯彻落实《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2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环办综合〔2021〕32号）要求，切实规范我省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活动，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保障社会公众知情权，现就进一步做好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压实主体责任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是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企业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高度重视，指导督促辖区内相关企业作为披露责任主体，严格落实《管理办法》各项规定，建立健全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制度，规范工作规程，建立准确的环境信息管理台账，妥善保存相关原始记录，确保科学统计归集相关环境信息。

　　二、严守时间节点，确保按期完成
　　（一）年度报告披露
　　纳入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名单的企业，应当于每年3月15日前，披露上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环境信息。请各地督促辖区内相关企业于每年3月15日24时前通过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完成上年度报告的填报与提交工作。

　　（二）临时报告披露
　　纳入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名单的企业，若出现生态环境行政许可变更、行政处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突发环境事件等情形，应当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临时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的形式，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对于企业名单公布前已发生的本年度临时信息，应在名单公布后10个工作日内补充披露。请各地督促指导辖区内相关企业及时做好临时披露工作，并及时做好信息的审核、提交。

　　（三）名单制定与报送
　　各地务必于每年3月底前确定并向社会公布本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名单（公布前需完成不少于10个工作日的公示征求意见），并于名单公布后10个工作日内报送我厅。

　　（四）年度工作情况报送
　　各地须对上一个年度本行政区域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工作进行全面总结，于每年3月底前将上一年度工作情况（含总体开展情况、监督检查情况等）报送我厅。

　　三、严把内容质量，规范披露标准
　　各企业要按照《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编制年度报告和临时报告。年度报告必须涵盖企业基本信息、环境管理信息（行政许可、环保税、信用评价等）、污染物产生治理与排放信息（含自行监测数据、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产生利用处置信息）、碳排放信息、生态环境应急及违法信息等核心内容。重点排污单位、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上市公司及发债企业需根据自身类型，在年度报告中分别增加披露清洁生产审核情况、融资信息等专项内容。企业披露的数据必须符合环境监测、环境统计等方面的标准和技术规范，优先使用符合国家监测规范的污染物监测数据、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数据等。涉及核算的，需明确核算方法与依据。各地要严格审核把关，确保信息披露及时、准确、完整、规范。

　　四、加强监督管理，严肃执法问责
　　（一）落实监管责任
　　各地要将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情况纳入日常监督检查内容，加强活动监督检查，及时受理社会公众举报。鼓励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开展核查，提高监管效能。

　　（二）严格依法查处
　　依据《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对于企业不披露环境信息，或披露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的，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并可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于披露信息不符合准则要求、超过规定时限或未上传至系统的，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并可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三）强化信用管理
　　各地要将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纳入企业信用管理，作为评价企业信用的重要指标，并将行政处罚信息记入信用记录，实施联合惩戒。

　　五、做好指导服务，强化宣传培训
　　各地要主动做好服务指导工作。针对企业在系统填报、报告编制中存在的难点，可组织专题培训或制作填报指南，帮助企业理解政策、掌握方法。同时，要畅通咨询渠道，及时响应企业诉求，确保全省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工作按时、优质、高效完成。
　　特此通知。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2026年3月16日         
